常环澧建（6）〔2026〕15号
关于澧县梦溪镇粮食产后服务烘干仓储一体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澧县益民绿色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澧县梦溪镇粮食产后服务烘干仓储一体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关于申请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已收悉，公示期间无反对意见。根据该项目环评报告表结论及专家审查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澧县益民绿色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梦溪镇粮食产后服务烘干仓储一体化建设项目位于澧县梦溪镇梦溪寺社区，地理坐标：E111°49′27.917″，N29°45′27.888″。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原主要从事育秧、水稻种植等活动，现拟投资在公司北侧建设粮食烘干生产线，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粮食烘干生产线一条，共设置6台粮食烘干机、2台生物质热风炉，配套建设皮带输送机、提升机、除尘系统以及烘干厂房等，办公及仓储设施依托原有。项目占地1200㎡，总投资350万元，建成后可年烘干稻谷15000吨。经审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常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基本要求暨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项目用地符合梦溪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规模、地点、内容实施，落实相关污染防治、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项目在建设和营运过程中要按环评要求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并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运营期废水：厂区雨污分流，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周边农肥，不外排。
2.运营期废气：热风炉采用成型生物质颗粒为燃料，烟气经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5米排气筒高空排放，外排废气满足《常德市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中的标准限值（NOx：300mg/m3、SO2：200mg/m3、烟尘：30mg/m3）；整体封闭筛分、烘干工序，产生的粉尘通过集气装置系统收集后进入沉降室+布袋除尘器收集后，于厂区内无组织排放；装卸作业尽量安排在室内进行，避免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厂区及时组织清扫，洒水抑尘，厂界粉尘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标准限值。

3.加强噪声的污染控制。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对固定高噪声设备设置隔声屏障及减震措施。加强设备维护与保养，加强厂区绿化建设，强化对周边环境敏感点的噪音管控措施，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4类标准限值。

4.加强固体废物管控。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收集于沉降室，与炉渣炉灰袋装作为农肥综合利用；筛分杂质与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理。

三、严格落实总量控制要求。根据《报告表》核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SO2≤3.12t/a，NOX≤1.248t/a。

四、做好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建立应急机构和风险防范体系，以便减少事故率，降低事故危害程度。

五、建设单位需按《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及时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并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自行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通过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涉及土地、规划、水利、林业保护等相关事项，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六、如该项目在报批环保手续过程中存在瞒报、假报等欺骗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有权撤销本批复，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单位承担。澧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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